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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领域，我个人宁愿选择约翰·多恩先生更

古老也更中肯的观察和警告：

“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

的一部分，都是无边大海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

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

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

你而敲响。”

———〔美〕布莱克门大法官，员怨苑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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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摇摇序

若以中国法学界公开发表的首项环境法研究成果“环境保护法浅论”①的

发表时间为基准计算，到圆园园缘年初环境法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历了圆缘个年头。
圆缘年来，中国的环境法学从无到有，从当初隶属于法学的经济法学科到员怨怨苑
年跃居为法学二级学科（学科名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②），老一辈和新生

代环境法学者们继往开来，为中国环境法学的茁壮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目前，国内大多数法学院系开设了环境法学课程，而在有法学教育研究

传统的高校院所，还经教育部批准设立了环境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

位授予点，真可谓“星火燎原”。员怨怨怨年，教育部批准设立了普通高等学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环境法学基地，到圆园园园年，中国法学会还批准设立
了环境资源法研究会。

在学科队伍发展壮大的同时，环境法研究的学术成果和著述也如雨后

春笋。仅以我和研究生们于圆园园员年底对圆园世纪中国环境法学研究成果所
作的统计，员怨苑怨—圆园园园年我国已发表环境法学类论文近三千篇，各类教材、
论（译、编）著二百余部，内容涉及环境法的各分支领域。尽管与其他传统部

门法学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能相比，但它们依旧促进了

环境法学这一新兴法学学科在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圆园世纪末，中国环境法学研究较为关注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进入圆员
世纪以后，中国环境法学研究一个显著的改变，就是随着研究队伍的年轻化

和专业化，环境法研究者的学历背景已从过去主要由非法学专业者占主导

地位回归为以法学专业者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法学研究”上来。结果，就是

环境法学研究逐步从对教科书的诠释或模仿走向对环境法专题的理性思考

和理论深化，环境法律解释逐步从过去注重对官方政策的引用转向现在对

环境法制度的公平性与正当性的研究，环境法学研究资料的运用逐步从依

靠他人翻译转到直接参考原著上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几年书架上摆放

的环境法学著作中，低水平重复的著述越来越少，而以环境法学某个专题为

①
②
作者马骧聪，载《法学研究》，员怨苑怨年第圆期。
因我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学科称谓颇有微词，所以在总序中我依旧使用国际社会通

用的“环境法学”（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蕴葬憎）来表述已被命名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的这一中国法学的二
级学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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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越来越多。

我先后从师于武汉大学肖隆安教授和北京大学金瑞林教授，在两所被

学界誉为国内环境法学研究领域鼎立南北的高校攻读环境法的法学硕士和

博士学位并分别留校任职。作为中国环境法教学与研究者，我同时还见证

了中国环境法学发展的整个历程。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他环境法学界名师如

韩德培教授、陈汉光教授、彭守约教授、蔡守秋教授、程正康教授，还有马骧聪

教授、萧乾刚教授等对我从事环境法学教学与研究事业从启蒙直到成长期间

的谆谆教诲。他们对学术研究锲而不舍的努力奋斗和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

一直勉励和支撑着我和我们在他们的肩膀上为繁荣中国环境法学继续攀登。

为给国内环境法学者建立一个环境资源法学研究的平台，在中国法学会

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圆园园园年成立之初，研究会与法律出版社共同商定编辑出版
《环境资源法论丛》，拟每年编辑出版一卷，刊载环境与资源法学界有关基础理

论或专题研究的论文，最终形成庞大的环境与资源法学研究论文集和资料集。

然而，论文集和资料集对环境法研究成果的固化力和影响力远非学术

专著可比。我通过教育部在南京大学设立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检索

系统”检索统计发现，在员怨怨愿—圆园园圆年缘年间中国环境法学著述的引证中，
环境法学研究型专著以及教科书的学术影响力都远高于环境法的学术论

文。① 而在环境法学研究成果的汇集上，至今中国未出现以文库或相关形

式编辑出版的系列研究文集。许多优秀环境法研究著作因受出版社地位、

选题计划以及作者个人学术影响力等因素的影响或限制而不能及时面对读

者。这种状况若不能迅速改变，不能不说是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一种悲哀。

“北京大学是常为新的。”背负着前辈们的重任和依托北京大学的开创

性学术地位，我感到有责任首开编辑出版环境法学研究文库之先河，建立起

富有特色的环境法学研究系列知识库，让才华出众或崭露头角的环境法学

者们的富有学术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环境法学术研究成果通过文库展现

在读者面前。北大出版社副总编杨立范先生以多年主持编辑法学书籍的经

验和睿智爽快地把我这一设想付诸实现。《环境法学研究文库》终以它顽强

的活力呈现在大家面前。

至此新书出版之际，是以序贺之。

汪摇劲

圆园园远年缘月猿员日

① 有关调查结果，详见汪劲著：《环境法律的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圆园园缘年版。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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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摇劲

“栽澡藻赠葬则藻噪藻赠泽贼燥责怎扎扎造藻泽憎澡蚤糟澡憎藻糟葬灶灶燥贼泽燥造增藻，葬灶凿皂葬赠责则燥增蚤凿藻葬灶泽憎藻则泽
贼燥择怎藻泽贼蚤燥灶泽憎澡蚤糟澡憎藻澡葬增藻灶燥贼赠藻贼造藻葬则灶藻凿贼燥葬泽噪援”
题头的文字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

（员怨苑愿年）的判决书中援引的一段话，意思是“濒危物种为我们无法解决的
难题提供了钥匙，甚至，它们可能提供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到的问题的答案。”

法官在判决书中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在于呼吁人们对濒危物种存在价值的

特别关注。在本书的编译和审校工作基本结束后，我又重新翻阅了这些判

例的文稿，当我再次看到这句话时，我突然觉得，或许，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

环境诉讼经典判例，能够为中国环境司法的全面展开和环境法理论研究的

深化提供某种意义上的“钥匙和答案”。

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其实，这些损害发生的可能性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为国内少数有识之士所认

识。员怨苑怨年我国制定的首部《环境保护法》（试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宪政制度尚未健全的条件下，国家所有权管理的

“虚位”导致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高于一切，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重大环境

污染事件和自然资源破坏事件屡见不鲜，很大程度上抵销了我们所取得的

经济成就。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律和其他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法律越来越多，但与之相反的却是中国的

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仅媒体披露的震惊全国的环境破坏事件，较之于西方

国家在圆园世纪苑园年代所发生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
证明，这些环保法律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不久前，党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阐述“和谐社会”的特征时就特别提到“人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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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相处”，这无疑是对中国现实环境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与此同时，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直接干预下，相继通过“环保风暴”以及对“圆明园湖

底防渗漏工程”等公众关切的环境事件的行政处理，更是把公众环境权益的

保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问题在于，对于这些事件的处理到底是依据法律还是依据政策，或者是

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

法律的原则性和模糊性并不能保障这些令公众拥戴的政策真正严肃、认真

地继续执行下去，因为这些法律原则在实际立法中已被某些具体措施所否

定。如排污收费制度中的“超标收费措施”是对“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否定，

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补办环境影响报告书措施”则是对“预防原则”

的否定。不可否认，立法是一个博弈过程，需要协调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利

益，但在同一个部门法中，法律规则直接违反法律原则的现象确实有点令人

难以理解。

立法、行政尚如此，作为公众权益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保障就显

得更加苍白。在强势的政府（行政）面前，人民法院更是鉴于“维护社会稳

定”的理由而对环境纠纷索赔案件不太理会。① 少数已经受理的案件也可

能因迫于当地政府的压力而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受害方败诉。

更为严重的是，好不容易被上级人民政府查处的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受

害者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时，还会因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预而不能

得到律师的帮助！②

呜呼！在企业违法成本如此低下的现状面前，企业造成社会危害的成

本由谁来负担呢？

圆园园缘年远月的某一天，当一些地方党政官员为他们“招商引资”的政
绩———新建工厂企业项目剪彩的同时，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与此同

时，黄河流域大汶河下游沿岸部分贫穷的村民和中国其他饱受环境污染损

害的广大公众一样，正在自己的家园上静静地、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并非由他

①

②

我曾于圆园园猿年对全国猿园个省（市、自治区）法院、检察系统的万余名干警作过问卷调查。
他们认为，我国环境纠纷案件的受案率非常低，因此相关的判例也就非常之少。这种现象与我国现
实严重环境污染的状况明显不成正比。

在圆园园源年初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事故的受害人向加害企业索赔的过程中，四川省资阳市
雁江区司法局以文件的形式向辖区内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关于办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赔偿
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区司发［圆园园源］员怨号），要求他们“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
的委托代理”。参见代琦：《资阳司法局出红头文件不准律师接沱江污染官司》，载《天府早报》圆园园源
年怨月圆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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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行为引起的环境破坏的恶果———癌症和死亡的来临。① 而那些令他

们仇恨但又无可奈何、置他们于死地但又受地方政府保护的超标排污企业，

在投资者、地方政府官员———有时假借地方利税的名义———的腰包不断鼓

起的同时，这些付出巨大代价的受害者们的福祉却没有丝毫的提高。

丧钟，恐怕不只为他们而鸣吧！

怀着探索环境法治真谛的情怀，三年前开始，我在北大法学院为硕士研

究生开设了《环境纠纷案例成案研究》课程，目的是想通过案例分析，使同学

们熟悉实践中环境法律运作的过程，促使同学们学会处理环境司法实务，提

高他们认识这个现实世界的能力，并通过课堂上的分析、讨论找到问题的

答案。

令我一直心存遗憾的是，课堂上分析的案例主要来源于国内各级人民

法院法官或者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为我收集的相关判决或者司法文书。尽管

这些判决或文书来之不易，但由于我国判决书只载明法院一种意见，致使我

们在分析案件时无法真正了解合议庭，或者审判委员会是如何以及依据什

么作出判决的。在许多判决书中，不仅没有说理，就连诉讼当事人的不同意

见，特别是有争议的意见也被判决书“断章取义”。这与我在课堂上与同学

们共同研讨的少数外国法院判例大相径庭。

但是，在课堂上供比较研究用的美国法院判例等，大多数是传来文献，

或者是二手翻译资料。出于译著者介绍美国环境法的目的，它们不可能全

面将主要案情、法官意见、理论依据以及法律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所有背景

知识展现在同学们面前。因此，对于课堂讨论而言，我们需要有较为系统、

完整的外国法院判例。

为此，我一直希望能够把美国法院，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环境诉讼经

典判例翻译出来，给同学们做一个重要的参考，让同学们了解美国的法官们

在实践中如何处理这些棘手的环境纠纷问题。

圆园园源年初，我在应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灾蚤泽蚤贼燥则

① 圆园园缘年远月圆猿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播放了“水污染侵蚀大汶河”节目。在流经
山东肥城市大汶河畔的肖家店村，该村村民因常年饮用受到严重污染的大汶河水，癌症患病率高达
员圆援缘豫，是正常值的远园倍，而正常值一般是十万分之两百。污染源主要来自上游的造纸、印染、化
工、机械、冶金、采掘等工矿企业。资料来源：悦悦栽灾《大汶河水污染致癌调查》，澡贼贼责：辕辕灶藻憎泽援曾蚤灶澡怎葬鄄
灶藻贼援糟燥皂辕增蚤凿藻燥辕圆园园缘鄄园远辕圆猿辕糟燥灶贼藻灶贼原猿员圆缘员员愿援澡贼皂，最后访问时间：圆园园缘年远月圆愿日。国内外媒体也
已多次报道，在河南、安徽、天津、河北、湖北等地的村民因水污染导致癌症发病率高发的现象。而
因排污造成环境污染并导致企业与公众之间发生重大纠纷的案件也时有报道。与之相反，尚未见
到有损害赔偿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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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则燥早则葬皂）之邀请期间，对世界闻名的美国环保团体塞拉俱乐部（杂蚤藻则则葬悦造怎遭）
进行了全面的访问。在塞拉俱乐部驻华盛顿律师办公室，主任律师 阅葬增蚤凿
月燥燥噪遭蚤灶凿藻则先生特意为我准备了一份厚厚的、由联邦第十巡回法院作出的
关于塞拉俱乐部与鲦鱼作为共同原告起诉美国垦务局（月怎则藻葬怎燥枣砸藻糟造葬皂葬鄄
贼蚤燥灶）局长案的判决书，并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该案的全过程。① 回到北京后，
我将这份判决书交给了我的研究生严厚福同学，拟让他在下学期的研究生

课程中介绍美国有关自然权利的诉讼案例时援用。

严厚福同学在阅读了这篇判例之后，对美国环境诉讼判例产生了极大

的兴趣，同时向我建议编一本美国联邦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例集；而本书的

另一位编译者孙晓璞同学也兴致盎然地跃跃欲试。鉴于他们两位对美国环

境诉讼判例所表现的极大兴致以及充沛旺盛的研究精力，我认为提前实施

编译美国环境诉讼判例著作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

本书共有员圆个判例。其中包括一个有关诉讼资格的判例，三个有关
《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判例，两个有关《濒危物种法》的判例，三个有关《清洁

空气法》的判例，一个有关《清洁水法》的判例，一个有关《超级基金法》的判

例，一个有关私人土地利用管制法的判例。上述判例很多都是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的经典判例。例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曾被评为美国十大

环境法案例之首；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在世界范围内同样享有盛誉。另外，

这些判例几乎涵盖了美国现行主要环境立法的各个领域，从中也可以大致

领略到美国各单项环境法律规范的轮廓。

我更看重的是，这些判例当中既包含了法院意见，也包含了某些法官部

分赞成、部分反对的意见，还包含了某些法官的反对意见。② 比起中国法院

的判决书只有“法院意见”来说，这种载明各种意见及其交锋的判决书显然

更接近案例分析的本质，更接近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观点交锋，更能够让我

们在阅读时感到热血沸腾、充满想象，不知不觉宛如置身于法庭现场一般。

具有实践意义的是，这些判决书还详细阐述了一些对于中国法学院的

学生来说或许还不太熟悉，但却很有分量的理论，例如“明确条款”理论、

“成熟原则”理论、“诉讼资格”理论、“法律解释”理论、“司法克制”理论，等

等。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使之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从各种不同的判例中还可以发现美国法官在判

①
②
参见第四章第三节格兰德河鲦鱼诉美国开发局局长约翰·宰援基斯案。
关于这三类意见的具体内容，参见本书第一章有关的名词解释和其他相关章节。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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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书中引经据典的方法，他们援引的资料不仅包括法律条文和法学文献，而

且还包括小说、戏剧等素材。

我们还试图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给读者一些启示，也力图———也许

有点野心勃勃———给中国的人民法院及其法官们一些启示。事实上，在一

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边缘，中国的法官完全有能力推动制度创新、推进中

国的环境法治。例如，现在被广为关注的公益诉讼的问题，如果最高人民法

院能够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中的“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规定，公益

诉讼的原告资格就不存在障碍了。事实上，在员怨苑圆年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
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是这样来解释塞拉俱乐部的诉讼资格的。

布莱克门大法官甚至引用那段著名的“丧钟为谁而鸣”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另外，我们试图撇开宏大的理论，通过具体的判例激起读者对于我们生

存的环境和环境法的热爱，并试图以此来为中国的环境司法和环境法学研

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参考。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中国特色，但环境问题是一个

最没有地方特色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还没有到来的时候，环境问题早就全

球化了。

早就有人说过，美国法官的一篇判决书往往是一篇优秀的法学论文，在

看完了这些判决书之后，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在这样的“论文”中还有案

例，还有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同时也不乏高深的理论，读起来，就像是一个

睿智的法官面对着你娓娓而谈，相比一般的干巴巴的法学论文来说，读这些

判例———尽管有些绕口———实在是太过瘾了。例如，我很少在哪篇法学论

文中读到本序言题头所引用的这样的话，而类似的精彩段子在美国环境诉

讼判例中并不少见。

尽管我们的编译水平有限，原判决中许多妙笔生花的原文可能在翻译

过程中被无意地弱化了，但即使从这些“笨拙”的译文中，相信读者还是可以

看到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法院的判决书截然不同的风格，一些足以让每一

个读到它的人热血沸腾的东西。①

法律是一项实践的事业，法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至少部门法的法学应

当如此。在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中国，高喊一些抽象的公平正义无济于事，

那些口号曾经发挥过作用，但它们的作用现在已经到了极限。现在，我们必

① 关于中美两国法院判决书的不同，可以参见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
法律出版社圆园园源年版，第员怨远—圆圆猿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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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行动，刻不容缓。人们需要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有精致的理论，而是因为

法律能解决实际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解决实际问题是法律的生命力之

所在。

本书所选用的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多数是解决环境纠纷疑难问题的经

典判例，有许多判例还是先例，即在没有现成答案的时候，法官用自己的聪

明才智，在法律原理许可的范围内解决了争议。也许这种解决并不完美，但

至少是在当时受各种条件约束下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法官们用自己的

智慧和对法律的理解深深地塑造了美国的环境法律制度。当然，这些案例

当中并非没有理论，事实上这些案例当中都包含了很深刻的理论，但这些理

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是用理性的、细致的分析来

得出可欲的结论的，而不是用来喊口号的。

在本书出版之前，国内曾经出版过不少美国法院的判例集，但它们大多

数都是摘要型的，其中的绝大多数也只是介绍了法院意见，而对部分赞成、

部分反对意见以及反对意见则避而不谈。实际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

手里，历史已经证明，许多少数意见最后成了主流意见。即使抛开这样的

“偶然性”不谈，完整地呈现一篇美国法院的判决书，至少能让中国的读者感

受到问题的复杂和法律的魅力，并进而加深对环境法的认识———即便是看

完各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之后更加迷惑，也是认识提高的一种表现。不是说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吗？让法院意见、部分赞成部分反对意见以及反对意

见同台竞技，总比让法院意见唱独角戏要热闹要好看得多。

诚然，我并不认为本书所选取的判例都有充分的道理，也不认为美国的

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毕竟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去甚远，而且两国

法律也分属不同的法系，就算移植也难免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但既然面

临的环境问题相同或相似，那么在对策措施方面就一定会有值得借鉴的价

值。我们没有必要一切都从头再来，就像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

授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我深深地希望，有一

天，美国的学者也来翻译一本《中国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例集》，我相信这也

是很多中国法官以及环境法学人的共同心愿。当然，其前提条件是我们的

环境法学研究和环境诉讼实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

就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迎头赶上。

本书中所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都来自 憎憎憎援枣蚤灶凿造葬憎援糟燥皂，其他的判例
都来自憎憎憎援造藻曾蚤泽灶藻曾蚤泽援糟燥皂，读者如欲参照原文，可以访问这两个网站。
在编译本书的同时，圆园园源—圆园园缘年度美国富布赖特研究员（云怎造遭则蚤早澡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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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藻造造燥憎）粤造藻曾宰葬灶早（王立德）先生正好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北大法学院作为
期一年的中国环境法研究。他为我们编译本书提供了许多帮助和建议，并

为我们精心挑选了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诉讼判例。另外，我的研究

生胡琪、吕蕙君和张晏同学也在本书的编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校对工作，在

此对他们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

郭瑞洁女士和汪艳女士，没有她们的辛勤工作，就不会有本书的面世。

不久前，在《清华法治论衡》第五辑（上）中看到“闻过则怒”先生的一篇

文章，内容是评论一本译著中的各种错误。① 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中，我也一

直战战兢兢地提醒自己，要尽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来为读者奉献一本高水平

的译著。在我从事环境法学研究的圆园年的历程中，我已经深深地感到没有
什么比“误译”并以讹传讹更能误人子弟的了。对于视“精确”如命的法律

来说，差之毫厘就可能失之千里。尽管我们已竭尽全力，但限于编译者的能

力和水平，书中的错误一定为数不少。因此，热烈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②，

尤其欢迎诸如“闻过则怒”先生那样的“挑刺”，这些批评、指正将给本书、给

我们今后的翻译事业注入新的生命力。

中国的环境法治事业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只有人人都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才能实现我们梦寐以求了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也许这些话早已经是

陈词滥调，但我的态度依然一如既往地真诚。

圆园园远年源月员苑日

写于北京大学法学楼，时值第六次全国

环保大会在漫天浮尘中召开

①

②

闻过则怒：《“开卷有疑”之迷失的律师》，载《清华法治论衡》第五辑（上），清华大学出版社
圆园园缘年版，第圆苑猿—圆苑怨页。关于翻译中的问题，还可参见：苏力：《翻译中的制度问题》，载于苏力
著：《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圆园园源年版，第员猿远—员源源页。

编译者的耘鄄皂葬蚤造地址是：藻则造蚤岳造葬憎援责噪怎援藻凿怎援糟灶，赠泽赠葬灶园愿圆远岳员圆远援糟燥皂，泽怎灶曾蚤葬燥责怎原藻增藻则岳赠葬鄄
澡燥燥援糟燥皂援糟灶。



本书常用缩写用词对照表

粤悦砸杂（粤凿增蚤泽燥则赠悦燥皂皂蚤贼贼藻藻燥灶砸藻葬糟贼燥则杂葬枣藻早怎葬则凿泽）：反应堆安全顾问委
员会

粤耘悦（粤贼燥皂蚤糟耘灶藻则早赠悦燥皂皂蚤泽泽蚤燥灶）：原子能委员会
粤孕粤（贼澡藻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增藻孕则燥糟藻凿怎则藻粤糟贼）：行政程序法
月酝粤（贼澡藻月藻葬糟澡枣则燥灶贼酝葬灶葬早藻皂藻灶贼粤糟贼）：海滨地区管理法
月韵（月蚤燥造燥早蚤糟葬造韵责蚤灶蚤燥灶）：生物学意见
月韵砸（月怎则藻葬怎燥枣砸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美国开垦局
悦耘匝（悦燥怎灶糟蚤造燥灶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匝怎葬造蚤贼赠）：国家环境质量委员会
悦耘砸悦蕴粤（贼澡藻悦燥皂责则藻澡藻灶泽蚤增藻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砸藻泽责燥灶泽藻，悦燥皂责藻灶泽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蕴蚤葬遭蚤造蚤贼赠粤糟贼）：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超级基金法）
悦援云援砸援（悦燥凿藻燥枣云藻凿藻则葬造砸藻早怎造葬贼蚤燥灶）：联邦法规法典
悦陨栽耘杂（悦燥灶增藻灶贼蚤燥灶燥灶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栽则葬凿藻蚤灶耘灶凿葬灶早藻则藻凿杂责藻糟蚤藻泽燥枣宰蚤造凿

云葬怎灶葬葬灶凿云造燥则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悦灾孕陨粤（贼澡藻悦藻灶贼则葬造灾葬造造藻赠孕则燥躁藻糟贼陨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粤糟贼）：中部峡谷工程促进

法

阅耘悦（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燥枣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悦燥灶泽藻则增葬贼蚤燥灶）：（州）环境保护部
耘陨粤（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陨皂责葬糟贼粤泽泽藻泽泽皂藻灶贼）：环境影响评价
耘陨杂（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陨皂责葬糟贼杂贼葬贼藻皂藻灶贼）：环境影响报告书
耘孕粤（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孕则燥贼藻糟贼蚤燥灶粤早藻灶糟赠）：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局
耘杂粤（贼澡藻耘灶凿葬灶早藻则藻凿杂责藻糟蚤藻泽粤糟贼）：濒危物种法
云藻凿援砸藻早援（云藻凿藻则葬造砸藻早蚤泽贼藻则）：联邦公告
云宰悦粤（贼澡藻云蚤泽澡葬灶凿宰蚤造凿造蚤枣藻悦燥燥则凿蚤灶葬贼蚤燥灶粤糟贼）：鱼类和野生生物协调法
云宰杂（云蚤泽澡葬灶凿宰蚤造凿造蚤枣藻杂藻则增蚤糟藻）（内政部）鱼类和野生生物服务局
匀耘宰（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燥枣匀藻葬造贼澡，耘凿怎糟葬贼蚤燥灶葬灶凿宰藻造枣葬则藻）：卫生、教育和福

利部

匀哉阅（匀燥怎泽蚤灶早葬灶凿哉则遭葬灶阅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蕴粤耘砸（蕴燥憎藻泽贼粤糟澡蚤藻增葬遭造藻耘皂蚤泽泽蚤燥灶砸葬贼藻）：可行的最低限度排放标准
酝砸郧悦阅（酝蚤凿凿造藻砸蚤燥郧则葬灶凿藻悦燥灶泽藻则增葬灶糟赠阅蚤泽贼则蚤糟贼）：格兰德河中部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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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粤粤匝杂（晕葬贼蚤燥灶葬造粤皂遭蚤藻灶贼粤蚤则匝怎葬造蚤贼赠杂贼葬灶凿葬则凿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

晕粤孕悦粤（晕葬贼蚤燥灶葬造粤蚤则孕燥造造怎贼蚤燥灶悦燥灶贼则燥造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国家空气污染控
制局

晕悦孕（晕葬贼蚤燥灶葬造悦燥灶贼蚤灶早藻灶糟赠孕造葬灶）：国家应急计划
晕耘孕粤（贼澡藻晕葬贼蚤燥灶葬造耘灶增蚤则燥灶皂藻灶贼葬造孕燥造蚤糟赠粤糟贼）：国家环境政策法
晕云孕粤（晕葬贼蚤燥灶葬造云燥则藻泽贼孕则燥凿怎糟贼泽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国家森林制品协会
晕孕蕴（晕葬贼蚤燥灶葬造孕则蚤燥则蚤贼赠蕴蚤泽贼）：国家优先权名单
晕砸阅悦（晕葬贼怎则葬造砸藻泽燥怎则糟藻泽阅藻枣藻灶泽藻悦燥怎灶糟蚤造）：自然资源保卫委员会
晕杂孕杂（晕藻憎杂燥怎则糟藻孕藻则枣燥则皂葬灶糟藻杂贼葬灶凿葬则凿泽）：新污染源排放标准
晕杂砸（晕藻憎杂燥怎则糟藻砸藻增蚤藻憎）：新污染源审查
孕杂阅（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燥枣杂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阅藻贼藻则蚤燥则葬贼蚤燥灶）：防止（空气质量）显著恶化
砸悦粤粤（砸蚤燥悦澡葬皂葬粤糟藻择怎蚤葬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查马河灌溉水渠协会
砸杂耘阅砸粤（贼澡藻砸藻糟造葬皂葬贼蚤燥灶杂贼葬贼藻泽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阅则燥怎早澡贼砸藻造蚤藻枣粤糟贼）：开垦中

的州发生旱灾时紧急救济法

杂陨孕（杂贼葬贼藻陨皂责造藻皂藻灶贼葬贼蚤燥灶孕造葬灶）：州实施（空气污染控制）规划
杂允悦（杂葬灶允怎葬灶鄄悦澡葬皂葬）：圣胡安—查马（地名）
栽灾粤（栽藻灶灶藻泽泽藻藻灾葬造造藻赠粤怎贼澡燥则蚤贼赠）：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哉援杂援悦援（哉灶蚤贼藻凿杂贼葬贼藻泽悦燥凿藻）：美国法典
宰匝陨粤（贼澡藻宰葬贼藻则匝怎葬造蚤贼赠陨皂责则燥增藻皂藻灶贼粤糟贼）：水质促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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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导摇摇读

本书所涉及的美国法律制度、法院制度，以及美国环境立法等内容，对

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许并不熟悉。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的内

容，请读者在阅读具体判例之前，首先阅读本章的内容。

本书的判例涉及美国环境法的各个领域，为了让读者能够对美国的环

境立法有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专门编写了《美国环境法概

要》。如果把后面各章的判例比喻为美国环境法分论的话，那么这一节的内

容就是美国环境法总论。相信读者阅读完这个“总论”之后，会有助于对判

例的理解。

此外，由于美国和中国所处的法系以及国家结构形式都不同（美国是联

邦制，中国是单一制），美国的法院制度与中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异，为此，

本章第二节安排编写了《美国法院制度概述》。

美国有悠久的判例法传统，因此法官在判决书中经常会援引一些判例，

也经常会援引一些制定法的条款，这些援引的判例和制定法条款是判决书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方便阅读，加深对美国法院判决书的理解，请读者参

阅本章第三节的内容。同时，本书中的判例涉及许多美国法律制度中特有

的概念，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我们对本书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都作了解释，

请读者在阅读判例之前先熟悉这些名词解释。

第一节摇美国环境法概要

一、美国概况

美国的全称是美利坚合众国（栽澡藻哉灶蚤贼藻凿杂贼葬贼藻泽燥枣粤皂藻则蚤糟葬），位于北美
洲中部，领土除本土外还包括北美洲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和太平洋中部的夏

威夷群岛。北与加拿大接壤，南靠墨西哥湾，西临太平洋，东濒大西洋。本

土东西长源缘园园公里，南北宽圆苑园园公里，海岸线圆圆远愿园公里。国土面积为
怨猿苑圆远员缘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圆援愿猿亿。
美国全国共分缘园个州和员个特区（哥伦比亚特区，即华盛顿特区），有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